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根据国家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

本规范》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对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评价，并出具了

《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

《 证 券 时 报 》 、 《 证 券 日 报 》 、 《 中 国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在对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和运行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

评估后，审阅了公司《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现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真实情况，对公司

内部控制的总结比较全面，公司已建立了较为规范、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

不存在重大缺陷、重大问题和异常事项，未对公司治理、经营管理及发展产生不

良影响。公司各项制度自制定以来得到了有效贯彻执行，对公司的规范运作起到

了较好的监督、指导作用。监事会认为公司现有的内部控制体系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符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在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过程与关键环

节中起到了较好的控制和防范作用，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保证了公司的规范运

作。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反深交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及公司各项内

部控制制度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

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及运行情况，监事会对公司《2018 年

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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